
高雄市立新莊高中 113學年第 1學期 

校慶園遊會班級配合校內環保政策 獎勵要點 
113.11.06 

一、 目的 

藉由本獎勵辦法推動「無塑園遊會」，鼓勵在園遊會中減少使用竹籤、竹筷、

塑膠吸管、塑膠袋、塑膠杯、塑膠餐盒等一次性餐具及容器，更進一步鼓勵

學生及大眾外食時使用自備的餐具餐盒，使環保觀念漸漸融入生活，成為一

種習慣。 

二、 參加對象 

有設置園遊會攤位的班級。 

三、 評審要點：  

 



四、 評分方式 

(一)依校慶園遊會整潔比賽辦法評分，分數達 90分以上者為特優，分數達 85

分以上者為優等。並選取佳作數名以玆鼓勵。(佳作平均分數需達 80分以上

且於其他項目表現優異者) 

備註:上述等第若分數無達標者，則獎項從缺。 

(二)由學務處彙整園遊會當天巡視結果後，公告得獎名單，於校慶後擇日頒

獎。公告得獎名單後，若遭檢舉有違以上評審要點，則收回獎狀及獎金。 

五、 獎勵方式 

(一) 特優兩名：一、二年級各取一名，發給得獎班級獎狀一只及獎金 1000元。 

(二) 優等四名：一、二年級各取兩名，發給得獎班級獎狀一只及獎金 600元。 

(三) 佳作四名: 一、二年級各取兩名，發給得獎班級獎狀一只及獎金 200元。 

備註：同列等次者超過規定獎勵名額者獎金均分，未達分數標準者不與給獎。 

 

六、 獎金由資源回收款-環保教育經費提供。 

 

七、 本要點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之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